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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商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肉禽蛋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３９９）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苏州欧福蛋业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神丹健康食品有限公司、福建光阳蛋业股份有

限公司、太阳食品（天津）有限公司、深圳斯坦达咨询有限公司、江苏天成蛋业有限公司、慈溪市祥龙食品

厂、黑龙江谱尼测试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正大蛋业有限公司、北京德青源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山洪

力健康食品产业研究院有限公司、吉林金翼蛋品有限公司、中国商业联合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谢良、马学敬、刘华桥、许海林、余立扬、税梦、陈敏、谢志华、孟兴峰、徐九录、

王善成、贾帅、孔维健、安文艺、张逸、王洪荣、张晨、刘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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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 粉 质 量 通 则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蛋粉的分类、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签与标志、包装、贮存与运输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蛋粉产品的生产、检验和销售。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ＧＢ／Ｔ１９１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ＧＢ５００９．３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ＧＢ５００９．５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蛋白质的测定

ＧＢ５００９．６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脂肪的测定

ＪＪＦ１０７０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全蛋粉　狑犺狅犾犲犲犵犵犱狉犻犲犱

以鸡蛋为原料，经清洗、磕蛋、过滤、冷却、均质、杀菌、干燥、过筛、包装等工序制成的产品。

３．２

蛋黄粉　犲犵犵狔狅犾犽犱狉犻犲犱

以鸡蛋为原料，经清洗、磕蛋、分离蛋白液、过滤、冷却、均质、杀菌、干燥、过筛、包装等工序制成的

产品。

３．３

蛋白粉（片）　犲犵犵狑犺犻狋犲犱狉犻犲犱（犳犾犪犽犲）

以鸡蛋为原料，经清洗、磕蛋、分离蛋黄液、过滤、冷却、脱糖或不脱糖、干燥、过筛或不过筛、包装、杀

菌等工序制成的粉状或片状产品。

４　分类

４．１　蛋粉按照预处理后的原料不同分为：

———全蛋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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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黄粉；

———蛋白粉（片）。

４．２　 蛋白粉（片）按照工艺不同分为：

———脱糖蛋白粉（片）；

———非脱糖蛋白粉（片）。

５　技术要求

５．１　原料要求

５．１．１　应使用来自非疫区的健康鸡所产的无损新鲜蛋。

５．１．２　鸡蛋的品质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要求。

５．２　感官要求

应符合表１的规定。

表１　感官要求

项目

要求

全蛋粉 蛋黄粉

蛋白粉（片）

脱糖蛋白粉

（片）

非脱糖蛋白粉

（片）

色泽 均匀、淡黄色 均匀、黄色 均匀、白色或浅黄色

组织形态 粉末状及松散块状 粉末状或片状

气味 具有全蛋粉的正常气味，无异味 具有蛋黄粉的正常气味，无异味 具有蛋白粉的正常气味，无异味

杂质 无可见外来杂质

５．３　理化指标

应符合表２的规定。

表２　理化指标

项目

指标

全蛋粉 蛋黄粉
蛋白粉（片）

脱糖蛋白粉（片） 非脱糖蛋白粉（片）

水分／（ｇ／１００ｇ） ≤ ４．５ ４．０ 蛋白粉９．０，蛋白片１６．０

脂肪／（ｇ／１００ｇ） ≥ ３９ ５６ —

蛋白质／（ｇ／１００ｇ） ≥ ４３ ２８ ７８

ｐＨ ７．０～９．５ ５．５～７．０ ６．０～８．０ ９．０～１１．０

５．４　净含量

净含量要求见《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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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检验方法

６．１　感官检验

将样品２５ｇ置于清洁的器皿中，在自然光照下，由正常视力观其色泽及状态，嗅其气味。

６．２　水分

按ＧＢ５００９．３规定的方法测定。

６．３　脂肪

按ＧＢ５００９．６规定的方法测定。

６．４　蛋白质

按ＧＢ５００９．５规定的方法测定。

６．５　狆犎

６．５．１　样品制备

称取全蛋粉、蛋黄粉和蛋白粉（片）各５ｇ，分别溶解于蒸馏水后测定。全蛋粉∶水为１∶３（质量

比），蛋黄粉或蛋白粉（片）∶水为１∶９（质量比）。

６．５．２　测量

将样品均质后，在２５℃条件下，用ｐＨ检测仪测定。

６．６　净含量

执行ＪＪＦ１０７０的规定。

７　检验规则

７．１　组批

同一班次、同一品种的产品为一批。

７．２　抽样方法和数量

随机抽取，每１０００件抽取２件，每批应不少于６件（３件备用）。

７．３　出厂检验

７．３．１　每批产品应经生产厂检验部门按本文件的规定进行检验，产品合格方可出厂。

７．３．２　出厂检验的项目包括感官要求、水分、净含量。

７．４　型式检验

７．４．１　每半年应对产品进行一次型式检验，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ａ）　新产品试制鉴定时；

ｂ）　正式生产后，如原料、工艺有较大变化，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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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ｄ）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ｅ）　国家有关监管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７．４．２　型式检验项目包括第５章规定的全部项目。

７．５　判定规则

７．５．１　出厂检验判定规则：出厂检验项目全部符合本文件，判定该批为符合本文件。出厂检验项目如

有不合格，可在原批次产品中双倍抽样复检，复检后仍不合格的，判定该批为不符合本文件。

７．５．２　型式检验判定规则：型式检验项目全部符合本文件，判定型式检验符合本文件。型式检验如有

不合格项目，可在原批次产品中双倍抽样复检，复检后仍不合格的，判为型式检验不符合本文件。

８　标签与标志、包装、贮存与运输

８．１　标签与标志

标签上应注明产品类别。运输包装标志应符合ＧＢ／Ｔ１９１的规定。

８．２　包装

８．２．１　包装材料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规定。

８．２．２　包装形式应牢固，适于贮运。

８．３　贮存

产品应贮存在阴凉、卫生、干燥、通风良好的场所，应有防鼠、防虫设施，不应与有毒、有害、有异味等

的物品混贮，应远离污染源。

８．４　运输

运输工具、容器应保持清洁、维护良好，运输过程中应轻拿轻放、防雨、防潮，不应与有毒、有害、有异

味等的物品混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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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２００５〕第７５号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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